
申请自主创业微量担保贷款的须知 
 

一、 办理依据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鼓励扶持自谋职业和自

主创业的若干意见》（沪劳保就发[2007]11 号） 

《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上海

市小额担保贷款实施办法>的通知》(沪财社[2012]68 号) 

 

二、 受理对象 

具有本市户籍，处于劳动年龄段的失业人员、协保人员、农村富

余劳动力、征地劳动力和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以个人或者家庭成员共

同劳动方式，通过从事微型的非企业商事行为，为社区居民及家庭提

供直接服务的自主创业者。 

 

三、 担保金额和担保期限 

1. 自主创业起步阶段，担保额度为 3000～8000 元，担保期限

为 3～18 个月； 

2. 自主创业发展阶段，担保额度为 1～3 万元，担保期限最长为

3 年。 

 

四、 申办条件 

1. 自主创业者无违法犯罪行为和不良信用记录； 

2. 自主创业者曾获小额担保贷款的，必须已还清贷款本息； 

3. 创业项目符合为社区居民及家庭提供直接服务的特征，自主



创业者被街道（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认定为“自主创业”，并

做就业登记备案。 

 

五、 申办流程 

1. 自主创业者申请初创阶段微量担保贷款 

1) 申请受理：自主创业者应按要求带齐相关证明材料向常住地

的街道（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提出担保申请；受理部门对

自主创业者的个人身份状况、自主创业情况以及有无经济违

法犯罪行为等进行核实； 

2) 材料包括：本人身份证、劳动手册（已做好自主创业就业登

记备案记载）和《自谋职业或自主创业就业登记备案表》。 

3) 区县审核：区县就业促进中心对自主创业者个人信用情况和

自主创业项目特征进行核实。 

4) 银行放贷：银行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并按有关信贷规定

办理放贷手续。 

2. 自主创业者申请发展阶段微量担保贷款 

1) 申请受理：自主创业者应按要求带齐相关证明材料向常住地

的街镇劳动保障事务所提出担保申请；受理部门对材料进行

核实； 

材料包括：本人身份证、劳动手册、《自主创业微量担保贷款还

款计划书》和初创阶段微量创业贷款的还清本息证明。 

2) 区县审核：区县就业促进中心对自主创业者个人信用情况和

自主创业项目特征进行核实，组织创业专家进行项目论证和



推荐。 

3) 银行放贷：银行按有关信贷规定开展贷前调查，办理放贷手

续。 

 

六、 自主创业微量担保贷款贴息 

凡按期还清微量担保贷款本息的自主创业者，可自还清之日起 3

个月内，带齐相关材料向原受理贷款的区县就业促进中心申请贷款贴

息；符合贴息条件的，将按实际支付的贷款利息予以全额贴息。 

材料包括：银行提供的还清本息证明、付息凭证和《自主创业微

量担保贷款贴息申请表》。 

 

七、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八、 友情提示： 

1. 微量创业贷款是由政策性担保机构提供担保的贷款，自主创

业者应当诚实守信，按时归还贷款本息。 

2. 对未按规定完全偿还微量创业贷款的自主创业者，将被记入

个人信用系统。这将会对自主创业者申请住房、购车等消费

贷款，办理信用卡，以及就业、出国等产生不利影响。 

3. 对恶意逃废贷款债务的自主创业者，有关机构将依法追究其

法律责任。 

 

 


